附件1-2

湖南农业大学申报教师系列高级职务业绩条件（教学型）
	
	教授
	副教授

	教学型
	满足申报基本条件且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满15年，完整、系统的为本科生讲授2门以上必修课程或1门以上全校性公共基础课，每学年承担本科生课堂教学不少于360标准学时，任现职以来课堂教学考核结果有3年为优秀；指导本科生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监考工作或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等；积极从事教学研究与改革，必须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等质量工程项目建设；且满足下列条件（均为任现职以来业绩，其中1-3为必备条件，4-9应满足其中1条）：
1.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5篇及以上（外语、体育、艺术类4篇），其中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3篇及以上（或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2篇及以上）。
2.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1项；或参与完成国家级教改项目1项（排名前3）；或参与完成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1项（排名前3）；或主持完成省部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1项。
3.积极参加学校教师教学能力竞赛，并获得一等奖；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能手称号；或获得省级及以上讲课比赛三等奖以上奖励。
4.作为第一主编正式出版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一部；或独立正式出版教育研究类专业性著作或译著一部。
5.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5；或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1项（一等奖排名前3，二等奖排名前2，三等奖排名第1）；或作为第一主编获得省部级以上教材奖；或获得国家级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。
6.作为排名第一的指导教师或主教练，指导学生在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、研究生学科竞赛获一等奖，或全国“挑战杯”获一等奖以上奖励。
7.获得省级优秀教师、省级教学名师等省级及以上教学类荣誉称号；或指导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；或指导博士获得校级以上优秀论文。
8.为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的主教练（排名第一）或省级比赛第一名运动员的主教练（排名第一）；或为国家体育管理总局注册的国际级或国家级裁判。
9.作品入围全国设计类竞赛一次，或在全国单项权威专业大展中获奖，或在其他全国性权威比赛中获奖，或由省级以上机构组织在省级以上美术馆、剧院、展览馆举办个人作品展、音乐会等。
	满足申报基本条件且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满10年，系统为本科生讲授2门以上核心课程或1门以上全校性公共基础课，每学年承担本科生课堂教学不少于480标准学时，任现职以来课堂教学考核结果有3年为优秀；指导本科生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监考工作或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等；积极从事教学研究与改革，必须参与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等质量工程项目建设；且满足下列条件（均为任现职以来业绩，其中1-3为必备条件，4-9应满足其中1条）：
1.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4篇及以上（外语、体育、艺术类3篇），其中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2篇及以上（或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1篇及以上）。
2. 参与完成国家级教改项目1项（排名前5）；或参与完成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1项（排名前3）；或主持校厅级及以上教改项目1项；或参与完成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1项（排名前5）；或参与完成省部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1项（排名前3）
3.积极参加学校教师教学能力竞赛，并获得一等奖；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能手称号；或获得省级及以上讲课比赛三等奖以上奖励。
4.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排名前8；或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1项(一等奖排名前5，二等奖排名前3，三等奖排名前2)；或主持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；或作为主编获得省部级以上教材奖；或获得国家级多媒体课件大赛二等奖以上。
5.正式出版省部级以上规划教材（主编或副主编）；或主编正式出版教育研究类专业性著作或译著一部。
6.作为排名第一的指导教师或主教练，指导学生在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大学生、研究生学科竞赛获二等奖以上奖励，或全国“挑战杯”获二等奖以上奖励。
7.获校级优秀教师、教学名师等校厅级及以上教学类荣誉称号，或指导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校级以上优秀论文。
8. 为全国性运动会上获得前五名的运动员的主教练（排名第一）或省级比赛前三名运动员的主教练（排名第一），或为政府体育部门注册的省级及以上裁判。
9.作品入围省级设计竞赛一次，或在省级单项权威专业大展中获奖，或在其他省级权威比赛中获奖，或由厅级以上机构组织在市（厅）级及以上美术馆、剧院、展览馆举办个人作品展、音乐会等。


